
附件：

序号 立项单位 资助额度（万元）

1 航天学院&交通学院 20

2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

3 机电工程学院 20

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

5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20

6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20

7 物理学院 20

8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

9 建筑与设计学院 20

（2）每个团队派出的研究生不多于10人，带队教师不多于2人；团队出访人数不足12人的，按照
1.7万元/人的额度标准进行资助。
（3）未超限额的团队实报实销；超过限额的团队按最高限额执行，超额部分由学院、学部资助。

2024年优秀研究生国际交流计划立项名单

备注：

（1）资助内容包括一次性往返国际旅费（机票、火车票、城际间大巴费）、住宿费、保险费、
签证费；不含伙食费及公杂费。


